附件1

关于公布实施在昌省直医疗机构

2023年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结果的通知

（公示稿）

在昌各省直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<关于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医保字〔2022〕22号）和《关于反馈江西省医保局2023年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情况报告的复函》（医保价采函〔2024〕9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，根据评估结果并履行相关程序，决定公布实施在昌省直医疗机构2023年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结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在昌省直公立医疗机构。
（二）调价内容。本轮在昌省直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共计693项，其中上调价格563项，下调价格130项。详见附件。
（三）价格浮动。调整后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均为最高指导价，医疗机构可根据成本变化情况自主向下浮动价格，下浮幅度不限。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涉及利益面广、关注度高，各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安排，统筹协调实施，确保调价政策措施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联动支付，协同推进。此次调价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按《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支付管理目录（2023年）>的通知》（赣医保字〔2023〕32号）确定的医保支付类别执行报销政策，如有动态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。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防范风险。各在昌省直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医疗服务价格主体责任，主动向患者做好沟通解释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要及时对接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信息系统，对调整项目价格进行更新完善，并按要求做好价格信息公示。

三、执行时间。本通知自2024年  月  日起执行。此前价格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在昌省直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减项目表
2.在昌省直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增项目表

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江西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 月  日 

